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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D-1 應檢人員自備器材參考表 

除下列器材外，應檢人禁止攜帶其他任何器材，否則以不合格論。 

項次 名    稱 規     格 單位 數量 備註 

1 起  子  個人電腦組裝用 組 1  

2 尖  嘴  鉗 電子零件組裝用 支 1  

3 斜  口  鉗 電子零件組裝用 支 1  

4 壓  線  鉗 RJ-45 8P/8C用 支 1  

5 電  烙  鐵 AC110V（約30W） 支 1  

6 吸  錫  器 吸錫使用 支 1  

7 三 用 電 表 可測電阻、電壓、電流 只 1  

8 纜 線 測 試 器 UTP電纜線導通測試用 只 1  

9 纜 線 剝 線 器 UTP電纜線剝線用 只 1  

10 程 式 語 言 合法使用權軟體，配合第一站使用 套 1  

11 視 窗 作 業 軟 體 合法使用權軟體（配合Client端用） 套 1  

12 網 路 作 業 軟 體 合法使用權軟體（配合Server端用） 套 1  

13 F T P 伺 服 系 統 合法使用權軟體（配合網路作業系統） 套 1  

14 W W W伺服系統 合法使用權軟體（配合網路作業系統）    

15 瀏 灠 器 程 式 合法使用權軟體（配合視窗作業系統） 套 1  

16 USB開機製作軟體 合法使用權軟體，配合第二站使用 套 1  

註：本表第 10 至 16 項若應檢人自備，則必須符合試題要求，且具有合法使用權，並且可達

成試題要求，惟衍生之安裝及版權問題，應由應檢人自行負責，上述軟體應檢人須於測

試日 3 天前送達術科測試辦理單位核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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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D-2 第一站個人電腦介面卡製作及介面控制評審表 

  總 評 審 結 果 □及格 □不及格 

檢 定 日 期  站 別 題 號  

准 考 證 編 號  

第 一 站 
分站評審結果 □及格 □不及格 

應 檢 人 姓 名  總 分  

檢 定 崗 位 號 碼  領 取 測 試 材 料 簽 名 處  

項

目 
評審標準 不及格 

重大缺點應 

檢人簽名處 

 

重 

大 

重 

大 

缺 

點 

(一) 未能於規定時間內完成或棄權者。   
(二) 成品評分時發生短路現象者。  

(三)  LED未依零件配置參考圖順序組裝者。  

(四) 成品未能正確完成試題動作要求(五)之3至(五)之6之任一功能者。  

(五) 使用非檢定單位所規定之儀器、器材、個人電腦介面或零組件者。  

(六) 蓄意毀損電腦、介面、儀器、器材、檢定單位之光碟片或USB隨身

碟者。 

 

(七) 未注意工作安全，致使自身或他人受傷而無法工作者。  

(八) 具有舞弊行為或其他重大錯誤，經評審員在評分表內登記有具體 

事實，並經評審組認定者。 

 

以下各小項扣分標準依應檢人實作狀況予以評分，每項之扣分，不得超過最高扣分，本項採扣
分方式，以 100 分為滿分，0 分為最低分，60 分（含）以上者為[及格]。 

 扣分標準 
每處 

扣分 

最高 

扣分 

實扣 

分數 

一 

般 

狀 

況 

1. 成品動作不穩定或零組件鬆動者，每只零組件計算一處。 10分 30分  

2.  LED顏色選用錯誤者，每只LED計算一處。 10分 60分  

3. 檢查設備與材料時間之後，每更換一個零件計算一處。 10分 60分 
 

4. 功能按鈕相對位置或文字敘述錯誤者，每一項計算一處。 10分 50分 

工 

作 

態 

度 

1. 工作態度不當或行為影響他人，經糾正不改者。 20分 60分  

2. 工作完成離開後，桌面凌亂不潔者。 20分 40分  

3. 未注意工作安全，並造成自身或他人受傷者。 20分 40分  

小計（累計扣分） 

監 評 人 員 

簽 名 (請勿於測試結束前先行簽名) 監 評 長 簽 名 
(請勿於測試結束前先行簽名) 

使 

用 

說 

明 

(1) 若有重大缺點不及格者，應在評審表之「重大缺點應檢人簽名處」具體列出錯誤項目。 

(2) 重大缺點不及格者，務必請應檢人於「重大缺點應檢人簽名處」簽名確認。 

(3) 第一站之總評審結果欄，需綜合兩站結果作綜合鑑定，兩站均「及格」者，總評為「及格」。 

(4) AB 二表檢定評分時，印刷請列印於兩張不同顏色之 A4 紙張，以利監評時區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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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-3 第二站個人電腦故障檢修及區域網路規劃 

與架設評審表 
檢 定 日 期  站 別 分 站 評 審 結 果 □及格 □不及格 

准 考 證 編 號  
第二站 

拆卸完成評審簽名  

應 檢 人 姓 名  總 分  

檢 定 崗 位 號 碼  領取測試材料簽名處  

應檢人填寫故障零
組 件 名 稱 代 碼 

 監 評 人 員 填 寫 

故 障 零 組 件 名 稱 代 碼 

 

項目 評審標準 不及格 重大缺點應 
檢人簽名處 

重 

大 

缺 

點 

(一) 未能於規定時間內完成或棄權者。   
(二) 未將指定組件拆卸完成並指出正確的故障零組件者。  

(三) 組裝完成後，有任何一項設備不正常或毀損者。  

(四) 未依規定將Client的硬碟分割及規劃成兩個指定不同容量的
Partitions者。 

 

(五) Client無法以手動或自動與Server連接者。  

(六) 使用非檢定單位所規定之儀器、器材、個人電腦介面或零組件
者。 

 

(七) 蓄意毀損電腦設備、儀器、器材、檢定單位之磁片或光碟片者。  

(八) 未注意工作安全致使自身或他人受傷而無法工作者。  

(九) 具有舞弊行為或其他重大錯誤者，經監評人員在評分表內登記
有具體事實，並經評審組認定者。 

 

以下各小項扣分標準依應檢人實作狀況予以評分，每項之扣分，不得超過最高扣分，本項採扣
分方式，以 100 分為滿分，0 分為最低分，60 分（含）以上者為[及格]。 

 扣分標準 每處 
扣分 

最高 
扣分 

實扣 
分數 

一 

般 

狀 

況 

1.拆卸之零組件未依規定擺置，電腦設備或螺絲未依規定安裝者。 10分 30分  

2.接線端子壓接錯誤無法使用，每更換一個算一處。 10分 50分  

3.未能正確完成試題動作要求第1-(2)-F項之(A)-(L)任一子功能者，每
一功能計算一處。 
□(A)建立使用者  □(B)使用者密碼 □(C)使用者權限 
□(D)群組  □(E)分享公用目錄 □(F)user1目錄權限 
□(G)user2目錄權限  □(H)FTP功能  □(I)DNS功能  
□(J) WWW功能  □(K)網頁文字內容錯誤  □(L)DHCP設定 

25分 100分  

工 
作 
態 
度 

1. 工作態度不當或行為影響他人，經糾正不改者。 20分 60分  

2. 工作完成離開後，桌面凌亂不潔者。 20分 40分  

3. 未注意工作安全，並造成自身或他人受傷者。 20分 40分  

小計（累計扣分） 

監 評 人 員 
簽 名 (請勿於測試結束前先行簽名) 

監 評 長 簽 名 
 

(請勿於測試結束前先行簽名) 

使 

用 

說 

明 

(1)若有重大缺點不及格者，應在評審表之「重大缺點應檢人簽名處」具體列出錯誤項目。 

(2)重大缺點不及格者，務必請應檢人於「重大缺點應檢人簽名處」簽名確認。 

(3)第一站之總評審結果欄，需綜合兩站結果作綜合鑑定，兩站均「及格」者，總評為「及格」。 

(4)第一、二站兩表檢定評分時，印刷請列印於兩張不同顏色之 A4 紙張，以利監評時區隔。  


